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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民政局
关于印发《垫江县民政干部和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人
陪餐制度（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养老服务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养老服务领域食品安全管理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全县养老服务机构食品安全管理，切实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建立健全“民政干部监督、机构院长负责、社会各界参与”的多重保障机制，县民政局制定了《垫江县民政干部和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人陪餐制度（试行）》。现予以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垫江县民政局
202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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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老年人需求为中心，将保障老年人“舌尖上的安全”作为提升养老服务质效的重要抓手。通过民政干部下沉陪餐和机构负责人常态化陪餐，实现服务监督从“被动检查”向“主动体验”转变，压实养老服务机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打造具有垫江本地长效机制的养老服务新模式。
（二）基本原则。坚持领导带头、全员参与；坚持“同餐同菜同价”，严禁搞特殊化；坚持问题导向，实行闭环整改；坚持公益属性，不得增加养老服务机构经济负担。
（三）目标任务。至2026年底，全县养老服务机构陪餐覆盖率达到100%，推动食堂管理水平显著提升，老年人的满意度明显提高。
二、责任体系及陪餐频次
（一）县民政干部陪餐职责
1.负责人职责。县民政局主要负责人及分管负责人带头包联各养老服务机构（重点包联公办及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原则上主要负责人每年自费陪餐不少于2次,分管负责人每年自费陪餐不少于4次。
2.业务科室职责。县民政局养老服务和社会事务科工作人员结合民政业务检查，强化常态化监管。其中，科室负责人每年陪餐不少于4次（含老年食堂及助餐点）。其余人员采取“定期督导+随机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对全县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机构、老年食堂及助餐点）全覆盖。
（二）乡镇（街道）民政干部陪餐职责
各乡镇（街道）民生服务办负责人及民政工作人员每年到本辖区内的养老服务机构（含老年食堂及助餐点）进行陪餐不少于6次。陪餐时需重点检查养老服务机构的膳食质量和卫生达标情况，杜绝因城乡差异导致的餐饮服务标准不均衡现象。
（三）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人陪餐职责
1.全县各养老服务机构实行“院长负责制”。法定代表人、院长或主要负责人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须严格落实每周不少于1次、每日至少一人陪餐的要求。
2.对于入住率较高的机构（公办养老机构及较大型民办养老机构），院长应增加陪餐频次，做到餐餐有人陪、问题有人管。
3.除负责人外，鼓励机构管理人员、食品安全员辅助陪餐，切实解决老人在进食中的困难与需求，确保机构内部膳食全方位监管覆盖率100%。
三、陪餐流程及工作标准
（一）餐前检查。陪餐人员须提前10分钟深入机构后厨，重点落实“三查三看”机制。
1.查食材来源。翻阅采购凭证、索证索票，确保无腐烂变质过期食材；看环境卫生。检查后厨墙面、地面、防蝇防鼠及垃圾处理情况。
2.查加工过程。检查生熟食分区、用具消毒存放、刀具管理及从业者健康证；看菜品营养。评定菜品是否软糯易消化，是否针对糖尿病患者、高龄老人配置特需餐食。
3.查食品留样。查看留样冰箱中是否每种食品均有足量留样，记录是否规范；看老人满意度。通过现场询问老人、查阅满意度测评记录等方式，了解老人对膳食、照护、环境、服务态度等方面的满意程度。
（二）餐中问需。陪餐须坚持“同餐、同菜、同价”原则，餐费全额自付，由个人通过微信扫码或现金交纳，建立交费台账，相关资金全额补贴到老人膳食费用中。在陪餐中应注意“三问三关注”。一问口味是否合适、二问温度是否适中、三问分量是否充足；同步关注老人精神状态、进餐进度及是否有进食障碍。
（三）餐后闭环。餐后需当场填写“养老服务机构陪餐记录表”。建立“发现—登记—整改—销号”闭环机制。一般性问题（如饭菜过咸、生熟未分）当场交办，要求立行立改；较大安全隐患须立即上报县民政局及县市场监管局。
四、保障措施与结果运用
（一）台账管理制度。各养老服务机构需指定专人整理、汇总《陪餐记录表》（附件）及交费记录，每季度末报送属地乡镇（街道）和县民政局养老服务和社会事务科备案。对长期整改不力、问题出现“回潮”的机构，县民政局将联合县市场监管局开展执法约谈，暂停机构相应评星定级及奖补资格。
（二）常态化监督调度。将陪餐制度落实情况纳入全县养老服务机构年度考核及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重点。落实陪餐频次不足、记录造假、未按规定交纳餐费的机构及陪餐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整改约谈。县民政局会同县市场监管局、属地乡镇（街道）采取“四不两直”（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方式进行突击抽查。
（三）开门办餐与社会监督。鼓励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常态化作为陪餐社会监督员，开放“厨房开放日”，每月邀请家属代表开展随机陪餐，扩大监督闭环，提升透明度和公信力。
（四）结果运用机制。陪餐制度的落实成效将与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补贴、等级评定（星级评定）和购买服务挂钩。未按要求落实陪餐的养老服务机构，当年度等级评定不得评为三星及以上等级；陪餐制度落实到位且老人满意度高的机构，在运营补贴、改造资金方面予以适度倾斜。
五、附则
1.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在全县范围内（各类型养老机构、老年食堂、助餐点等助餐服务场所）正式试行。
2.本制度由垫江县民政局负责解释。
3.试行中如遇特殊情况或重大潜在食品安全事故，第一时间对应处置并上报属地政府和主管部门。
附件：垫江县养老机构陪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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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垫江县养老服务机构陪餐记录表
	日期
	陪餐人员
	单位/职务
	餐类
（早/中/晚）
	餐前检查情况
（食材/卫生/留样）
	发现问题
	整改措施
	整改完成情况
	老年人意见建议
	备注

	
	
	
	
	
	
	
	
	
	

	
	
	
	
	
	
	
	
	
	

	
	
	
	
	
	
	
	
	
	

	
	
	
	
	
	
	
	
	
	

	
	
	
	
	
	
	
	
	
	

	
	
	
	
	
	
	
	
	
	

	
	
	
	
	
	
	
	
	
	

	
	
	
	
	
	
	
	
	
	

	
	
	
	
	
	
	
	
	
	

	
	
	
	
	
	
	
	
	
	

	
	
	
	
	
	
	
	
	
	

	
	
	
	
	
	
	
	
	
	

	注：民政干部、机构负责人在参与陪餐、监督检查后如实签写；涉及重大食品安全风险应立即上报县民政局与县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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